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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共 产 党 
  

桂林理工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桂理工纪〔2013〕1 号 

★ 
 

 

关于开展 2012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的通知 

校属党政各单位、各部门： 

为考核各单位、各部门 2012 年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工作情况，根据《桂林理工大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办法（试

行）》、《桂林理工大学中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和《桂林

理工大学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精神，现就开展 2012 年度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 

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工作由学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领导小组领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

“考核办公室”）负责考核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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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测评对象 

（一）领导班子考核测评对象： 

1.各二级党组织（机关党委、离退休党委除外，高等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博文管理学院党委只写总结不测评）。 

2.机关党委所辖各单位、各部门（附属小学、监理公司、勘察院、

学报、计生办只写总结不测评）。 

3.校医院、社区办公室。 

（二）中层领导干部考核测评对象为处级领导干部。 

三、考核测评内容 

本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工作与自治区要求的报告年度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一并进行。 

（一）对领导班子的考核测评内容 

1.贯彻落实学校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情况。 

2.组织参加学校廉政教育和上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材

料情况。 

3.完成学校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情况（由党办、校办等提

供）。 

4.作风建设情况。 

5.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未纳入的单位不扣分，下同）。 

6.开展审计整改工作情况（由审计室提供，没有审计整改任务的

不扣分，下同）。 

7.领导班子廉政建设情况（根据组织部年度测评统计结果计分）。 

（二）对中层领导干部的考核测评内容 

1.贯彻落实学校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情况。 



— 3 — 

2.组织参加学校廉政教育和上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材

料情况。 

3.完成学校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情况（由党办、校办等提

供）。 

4.作风建设情况。 

5.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情况。 

6.开展审计整改工作情况（由审计室提供，没有审计整改任务的

不扣分）。 

7.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根据组织部年度测评统计结果计分）。 

四、考核评定标准 

（一）对二级单位的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

个档次： 

1.优秀：得分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下同）且排名在前 20%的

单位。 

2.良好：得分在 90 分以上排名在前 20%之后的单位，以及得分在

80 分至 89 分的单位。 

3.合格：得分在 70 分至 79 分的单位。 

4.不合格：得分在 69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 

（二）对中层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

称职四个档次。 

1.优秀：个人得分在 90 分以上（含 90 分，下同）且排名在前 20%、

单位得分不低于 90 分的领导干部。 

2.称职：得分在 90 分以上排名在前 20%之后，以及得分在 80 分

至 89 分的领导干部。 

3.基本称职：得分在 70 分至 79 分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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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称职：得分在 69 分以下的为“不称职”。 

（三）有下列情况的单位(部门)、个人不能评为优秀: 

1.群众有举报或投诉，经调查作适当处理的。  

2.被考核对象或单位职工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及以上处分的。  

3. 有私设“小金库”、乱收费行为的。 

4.领导班子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组织部年度测评≤70 分

的。 

5.其他不宜评为优秀的。 

（四）分值计算 

个人考核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1.单位（部门）正职： 

个人最终得分 = 单位测评得分*0.4+个人测评得分*0.6 

2.单位（部门）副职： 

个人最终得分 = 单位测评得分*0.2+个人测评得分*0.8 

五、考核程序和方法 

（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个人分别对照考核内容，认真总结

2012 年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撰写总结，并分别

填写附表 1、附表 2。 

总结用 A4 纸，4 号字体。单位（部门）总结不少于 1200 字，个

人总结不少于 800 字，可以打印，但须本人手写签名。 

单位总结须有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手写签名并报分管校领

导审核签字。 

处级正职的个人总结须报分管校领导审核签字，处级副职的个人

总结须经本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二级学院由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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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级党组织或机关部门的总结标题格式 

2012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 

×××××（二级党组织或机关部门名称） 

2.领导干部个人总结标题格式 

2012 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 

×××××（单位名称）   ×××（姓名） 

（二）组织部组织网络测评。 

（三）考核办公室通过查阅资料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对相

关项目进行统计评分。 

（四）考核办公室提出考核结果建议名单报学校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最后确定被考核单位或个人的考核档

次。 

（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得分将按相应比例作为部门、中

层领导干部廉政建设的相应得分。 

六、时间安排 

（一）2013 年 1 月 10 日前，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

况总结和有关表格报考核办公室（南校区办公楼三楼 314 室，电话：

1506）。 

机关党委所辖各单位的总结、表格在报考核办公室的同时报机关

党委备案。 

（二）2013 年 1 月 11 日至 15 日，考核办公室查阅、统计材料，

有关部门提供相关项目的评分结果。 

七、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此次考核工作，认

真总结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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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自评表，按时报送考核材料。 

（二）学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考核

工作的组织工作，做到客观公正。 

（三）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报告考核办公室。 

 

附表：1. 《桂林理工大学二级单位落实 2012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情况考核表》 

2. 《桂林理工大学 2012 年度中层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表》 

3.《各单位落实学校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考核 

情况一览表》 

 

 

         桂林理工大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2013 年 1 月 6 日 

 

 

 

 

 

 

 

 
                 

 

（网络传输） 

中共桂林理工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3 年 1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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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桂林理工大学二级单位 
落实 2012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表 

单位名称（盖章）：                                    得分：                           

序 
号 

检查考
核内容 

达 标 要 求 
标
准
分 

评分标准 
自  
评   
分 

考 
核 
分 

1 

贯彻落

实学校

年度党

风廉政

建设工

作部署

情况 

(10分) 

认真制定本单位年

度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方案。 

5 

没有制定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实施方案的扣 5

分，未按时上报的扣 2

分。 

  

贯彻落实责任制， 

分级签订责任状。 
5 

1、班子正副职之间未

签订责任状的扣 2.5

分；2、未与分管科室

负责人签订责任状的

扣 2.5 分。 

  

2 

组 织 参

加 廉 政

教 育 和

上 报 材

料情况 

(25分) 

 

积极组织党员干部

参加学校组织的廉

政教育活动；能按要

求上报有关材料。 

5 

领导干部无故不参加

学校组织的廉政教育

活动，每缺一人次扣 1

分；  

  

15 

没有按规定要求上报

有关材料的每缺一项

扣 3分；上报不及时的

每次扣 1分。 

  

5 

参加校纪委等组织的

《廉政准则》知识竞赛

活动的得 5分，没有参

加的不得分。 

  

3 

勤政  

情况  

(15分) 

完成《桂林理工大学

2012 年重点工作责

任分工方案》情况 

15 

根据《桂林理工大学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

分工方案》完成情况评

分（由党办校办等提

供） 

  

4 

作风建

设情况

（5分） 

执行学校《行政效能

监察规定》 
5 

单位或个人违反学校

《行政效能监察规

定》，群众有投诉，经

查属实，视情况扣 1-5

分。 

  

5 

开展廉

政风险

防控工

作情况

(10分) 

成立廉政风险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或指

定专人负责 

2 

没有上报廉政风险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或指

定负责人的扣 2分，上

报不及时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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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廉

政风险

防控工

作情况

(10分) 

按时上报职权目录 2 

没有上报职权目录的

扣 2分，上报不及时的

扣 1分。 

  

按时上报职权分项

流程图 
2 

没有上报职权分项流

程图的扣 2分，上报不

及时的扣 1分。 

  

按时上报廉政风险

点，制定防控措施。 
2 

没有上报廉政风险点

和防控措施的扣 2分；

上报不及时的扣 1分。 

  

对廉政风险防控工

作高度重视，上报材

料质量较高。 

2 

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重视不够，上报材料质

量不高，扣 0.5-2分。 

  

6 

 

开展审

计整改

工作情

况    

(5分) 

按《桂林理工大学开

展审计整改活动工

作方案》要求开展审

计整改工作；工作积

极主动；应整改的事

项已整改；一时难以

解决的问题，制定了

整改计划。 

5 

2012 年前应整改而未

整改到位的，扣 1.5

分；工作主动性不强，

扣 1 分；2012 年审计

整改事项未达 80%的，

扣 1.5分；对一时难以

整改的问题没有制定

整改计划的，扣 1 分。

（没有审计整改任务

的得满分） 

  

7 

领导班
子廉政
建设情
况 

( 30分) 

领导班子认真落实

责任制，班子成员自

觉遵守廉洁自律各

项规定，积极开展廉

政教育，院、处务公

开，班子团结，无乱

收费和私设“小金

库”，群众反映好。 

30 
以网络测评统计结果
计分。 

  

8 

加分 
项目 

(5分） 

积极组织本单位党
员干部撰写有关反
腐倡廉建设方面的
理论文章。 

3 

2012 年在公开出版的
刊物上每发表一篇有
关反腐倡廉建设方面
的论文得 1.5分，加分
最高为 3 分。（须提供
复印件） 

  

参加校纪委等组织

的《廉政准则》知识

竞赛活动获奖。 

2 
获一、二、三等奖得 2

分，组织奖得 1分。 

  

总    分 105 
   

 

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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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桂林理工大学 2012 年度 
中层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考核表

单位：                        姓名：                    得分：                    

序 
号 

检查考
核内容 

达 标  
要 求 

标
准
分 

评分标准 
自  
评   
分 

考 
核 
分 

1 

贯彻落实

学校年度

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

部署情况 

(10分) 

 

认真制定本单位

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方案。 

5 

没有制定年度党风廉

政建设实施方案的，正

职扣 5分，副职扣 2分；

未按时上报的，正职扣

2分，副职扣 1分。 

  

贯彻落实责任制，

分级签订责任状。 
5 

1、班子正副职之间未

签订责任状的扣 2.5

分； 

2、未与分管科室负责

人签订责任状的扣 2.5

分。 

  

2 

组织参加

廉政教育

和上报材

料情况 

(22分) 

 

积极组织党员干

部参加学校组织

的廉政教育活动；

能按要求上报有

关材料。 

5 

领导干部无故不参加

学校组织的廉政教育

活动，每缺一次扣 2.5

分；  

 

 

15 

没有按规定要求上报

有关材料的每缺一项

扣 5分；上报不及时的

每次扣 2分。 

  

2 

参加校纪委等组织的

《廉政准则》知识竞赛

并获一、二、三等奖的，

参加者得 2分。 

  

3 

勤政   

情况  

(15分) 

完成《桂林理工大

学 2012 年重点工

作责任分工方案》

情况 

15 

根据《桂林理工大学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

分工方案》完成情况评

分结果，正职按 1.0、

副职按 0.8 计入个人

得分（由党办校办等提

供） 

  

4 

作风建设 

情况   

（5分） 

认真执行学校《行

政效能监察规定》 
5 

单位或个人违反学校

《行政效能监察规

定》，群众有投诉，经

查属实，根据情节轻重

扣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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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廉政

风险防控

工作情况

(10分) 

成立廉政风险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

或指定专人负责 

2 

没有上报廉政风险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或指

定负责人的扣 2分，上

报不及时扣 1分。 

  

按时上报职权目

录 
2 

没有上报职权目录的

扣 2分，上报不及时的

扣 1分。 

  

按时上报职权分

项流程图 
2 

没有上报职权分项流

程图的扣 2分，上报不

及时的扣 1分。 

  

按时上报廉政风

险点，制定防控措

施。 

2 

没有上报廉政风险点

和防控措施的扣 2分；

上报不及时的扣 1分。 

  

对廉政风险防控

工作高度重视，上

报材料质量较高。 

2 

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重视不够，上报材料质

量不高，扣 0.5-2分。 

  

6 

 

开展审计

整改工作

情况    

(5分) 

按《桂林理工大学

开展审计整改活

动工作方案》要求

开展审计整改工

作；工作积极主

动；应整改的事项

已整改；一时难以

解决的问题，制定

了整改计划。 

5 

2012 年前应整改而未

整改到位的，扣 1.5

分；工作主动性不强，

扣 1 分；2012 年审计

整改事项未达 80%的，

扣 1.5分；对一时难以

整改的问题没有制定

整改计划的，扣 1 分。

（没有审计整改任务

的得满分） 

  

7 

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
情况 

( 30分) 

领导干部自觉遵

守廉洁自律各项

规定，作风民主，

团结协作好，无乱

收费和私设“小金

库”，群众反映好。 

30 
以网络测评统计结果
计分 

  

8 

加分 
项目 

( 3分） 

积极撰写有关反
腐倡廉建设方面
的理论文章。 

3 

2012 年在公开出版的
刊物上发表有关反腐
倡廉建设方面的论文，
每发表一篇得 1.5 分。
（最高得 3分，须提供
复印件） 

  

小  计 100 
    

 

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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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各单位落实学校 2012 年重点工作责任分工方案考核情况一览表（党办校办等提供）
序号 单位 得分 备注 序号 单位 得分 备注 

1 党办、校办、校友办     28 地球科学学院     

2 组织部     2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 宣传部、统战部     30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4 人事处     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 财务处     32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6 教务处     33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7 科技处     3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8 招就处     35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9 资产处     36 外国语学院     

10 监察室、审计室     37 艺术学院     

11 研究生处     38 管理学院     

12 发规处     39 旅游学院     

13 基建处     40 理学院     

14 国教院、国交处     41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5 武装部、保卫处     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 后勤处、后勤集团             

17 学工处             

18 校团委             

19 离退处             

20 校工会             

21 图书馆             

22 现教中心             

23 继续教育学院             

24 应用技术学院             

25 体教部             

26 校医院             

27 社区办             

 


